
股票简称：鑫龙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以专

人送达、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

的议案》。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对董事会的授

权，结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经慎重考虑，公司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进行调整，发行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调整如

下：

调整前的“募集资金投向”内容如下：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将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年产

２

万台

ＶＡ－１２

智能化固封极柱式高压真空

断路器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

年产

１７

万台智能型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１５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３

智能型高分断低压断路器生产线建设项目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４

高、 低压开关柜及元件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足完成上述投资，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

若因客观因素导致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

投入的，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垫付，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替代前期自筹

资金的投入。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内容如下：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将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年产

２

万台

ＶＡ－１２

智能化固封极柱式高压真空

断路器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

年产

１７

万台智能型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１５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３

智能型高分断低压断路器生产线建设项目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４

高、 低压开关柜及元件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

８

，

０００ ６

，

４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足完成上述投资，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

若因客观因素导致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

投入的，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垫付，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替代前期自筹

资金的投入。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修订。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

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进行了修订。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版）》。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44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12

日，因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与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

"

）就股份转让事项仍需与

相关债权人、法院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沟通，股份转让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股

票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继续停牌 （详细情况见

2011

年

11

月

12

日本公司披露的临

2011-

043

号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一、股权转让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日前， 本公司取得琼花集团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就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全部

30,

486,422

股股份转让事项所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琼花集团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就

股份转让价格、过渡期安排等达成一致。

（一）股权受让方基本情况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7

日， 注册资本

2.8

亿元， 营业执照号码：

4400001009651

。 法定代表人周奕丰，其持有该公司总股本

53.33%

的股份，为该公司实

际控制人。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260

号 恒安大厦

24

楼。 经营范围，项目

投资，企业管理、策划咨询，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不得经营，国家专营专控商

品持有效的批准文件经营）。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51,227.61

万元、净

资产

600,606.57

万元，

2011

年

1-6

月， 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50,814.41

万元、 净利润

32,

066.31

万元（含少数股东损益

6,273.95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

、上述

30,486,422

股按市价并以一定的溢价予以转让。 股权转让款用于偿还琼花

集团所欠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和银行等债务。 股权转让款将存入监管账户，琼花集团支

取条件为上述股份过户至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名下。

2

、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签署之日）至上述股份过户之日（以下简称

"

过渡期

"

），

琼花集团支持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对本公司的并购重组，支持本公司的平稳过渡；过渡

期，琼花集团行使上述股份的表决权事先征求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意见，且只委托嵇雪

松先生参加本公司的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上述股份的表决权。

由于琼花集团持有的上述股份被法院轮候冻结，股份过户存在限制性条件，本公

司、琼花集团、广东鸿达兴业集团需与相关债权人、法院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沟通并提

出债务和解方案，和解方案需得到相关债权人认可且需得到其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目

前，本公司、琼花集团、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已提出初步的债务和解方案，相关债权人已

积极准备材料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审批仍需一定的时日且相关债权人上级主管

部门能否同意存在不确定性，上述股份转让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完成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上述股份转让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鉴于上述股份转让事项仍需时日且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为尽快改

善本公司经营状况， 日前本公司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就尽快对本公司实施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等根本上改善经营状况的措施进行磋商。

2011

年

11

月

18

日，广东鸿

达兴业集团来函告知其拟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为维护全体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

动，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本公司承诺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本公司股票将在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本公司未能在

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开市

时起恢复交易， 本公司及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

不再筹划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或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本公司

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本公司及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承诺自复

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股票将在本公司披露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华联控股 股票代码：

000036

公告编号：

2011-015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及承诺：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8

日，会

议通知主要以邮件、传真方式送达并电话确认。 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由

于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董炳根先生、胡永峰先生、黄小萍女士和

张梅女士等

4

人回避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董炳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华联进贤湾公司向华联杭州湾公司借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董炳根先生、胡永峰先生、黄小萍女士和张梅女

士等

4

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

号为：

2011-016

。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华联控股 股票代码：

000036

公告编号：

2011-016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及承诺：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华联进贤湾公司

向华联杭州湾公司借款的议案

"

，有关情况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

、

2011

年

11

月

15

日，杭州华联进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进贤湾

公司

")

与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杭州湾公司

")

在杭州草签了《借

款协议》，华联进贤湾公司拟向华联杭州湾公司借款人民币

8,2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年

,

用于补充企业的营运资金。

2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集团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31.32%

股权， 本公司持有浙江省兴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财房地产公

司

")70%

股权，华联进贤湾公司为兴财房地产公司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另外，华联

集团持有深圳市华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投资公司

")94.94%

股权，华联

投资公司持有华联杭州湾公司

45%

股权。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

2011

年

11

月

18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公司关联董事董炳根先生、胡永峰先生、黄小萍女士和

张梅女士等

4

人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

表了意见。

4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金额为人民币

8,2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10

年末

)

净资产值的

4.89%

。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关系图

2

、华联集团简介

成立于

1983

年

8

月，注册资本为

9,061

万元，注册号：

440301103017170

，法定代表人

:

董炳根。 经营范围：化工、纺织、服装等产品的生产经营（生产场地执照另办）；进出口业

务；工程承包建设及进出口所需工程设备、材料、劳务输出；对外投资，技术咨询服务；

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及租赁服务；汽车销

售（含小汽车）。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华事务所

")

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19,843

万元、净资产

312,138

万元、营业收入

158,228

万元、净

利润

35,958

万元。

3

、华联投资公司简介

成立于

1983

年

8

月，注册资本为

6,320

万元，注册号：

440301103199039

，注册地：法定代表

人

:

董炳根。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合作

配套和原材料调剂。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专控、转卖产品

)

；经营进出口业务。 经大华事

务所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05,496

万元、净资产

49,508

万元、营业收

入

40,113

万元、净利润

4,281

万元。

4

、华联杭州湾公司简介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 成立于：

2004

年

1

月， 注册资本：

2,990

万美元， 注册号：

330100400009322

，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射潮广场二层

(

闻涛路北

)

，法定代表人：董炳

根。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基建项目管理和服务、物业管理。

(

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

。 经大华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2,

953

万元、净资产

33,443

万元、营业收入

39,824

万元、净利润

3,693

万元。

5

、兴财房地产公司简介

成立于

1993

年

5

月，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注册号：

330000000023472

，注册地址：杭

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星光国际广场

1

栋

512

号，法定代表人：董炳根，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自有租赁及咨询服务

(

国家法律法规

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限制的项目除外

)

。经大华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922

万元、净资产

3,854

万元、营业收入

3,299

万元、净利润

-683

万

元。

兴财房地产公司在杭州千岛湖拥有

32

万平方米低密度住宅用地，该地块由其全资

子公司华联进贤湾公司进行开发。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借款金额：人民币

8,200

万元。

2

、借款期限：

3

年，从《借款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3

、借款利息：按固定年利率

8.47%

计算。

四、本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华联进贤湾公司的营运资金，保障在建房地产项目

建设的顺利进行。 本关联交易体现了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稳定发展的支持，对公司生产

经营和财务状况无不利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1

、日常关联交易

(

租赁办公场地

)

事项合计金额

145

万元；

2

、华联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25,000

万元；

3

、本公司为华联集团提供担保金额为

50,000

万元。

4

、公司与华联杭州湾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为

0

元。

上述关联交易已履行规定的批准程序。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

"

关于华联进贤湾公司向华联杭州湾公司

借款的议案

"

及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公司有关人员事前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资料，我们同意将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华联进贤湾公司目前正在开发杭州千岛湖

"

半岛小镇

"

房地产项目，本

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加华联进贤湾公司的营运资金，保障该公司的正常运营，对维护

上市公司的稳定与经营以及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次关联交易

履行的决策程序及表决程序合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

华联进贤湾公司与华联杭州湾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

2．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06

证券简称： 昆明机床 编号：临

2011-034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应到董

事

12

人，实到

12

人。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章程

2011

年修正案；

本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内容作如下修改：

原条款：董事会由十二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至二人。董事会成员

中，应当至少有三分之一独立非执行董事（下称独立董事），且不应少于三名，其中至少

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现修改条款：

"

董事会由十三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至二人。 董事

会成员中，应当至少有三分之一独立非执行董事（下称独立董事），且不应少于三名，其

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

本提案将提请最近一次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向银行贷款

3000

万元的提案；

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分行申请流动资金信用贷款人民币

3,000

万元，期

限：

1

年，年利率为

6.888%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3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在本

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1

人，代表本公司股份

97,870,

48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32.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江端预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江端预先生、王琼瑶先生、廖铁生先生、周富强先生、谢

超先生、徐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邓超先生、张少球先生、尤昭玲女士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独立董事任期自当选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

、选举江端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97,870,485

股。

2

、选举王琼瑶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97,870,485

股。

3

、选举廖铁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97,870,485

股。

4

、选举周富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97,870,485

股。

5

、选举谢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97,870,485

股。

6

、选举徐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97,870,485

股。

7

、选举邓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97,870,485

股。

8

、选举张少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97,870,485

股。

9

、选举尤昭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97,870,485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沈健斌先生、杨利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张顺利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 监事任期自当选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沈健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同意

97,870,485

股。

2

、选举杨利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同意

97,870,485

股。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

2011

年

11

月

2

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监事津贴的议案》。

董事津贴为

2

万元

/

年，独立董事津贴为

6

万元

/

年，监事津贴为

1

万元

/

年。在公司任职

的董、监事，不领取津贴。

表决情况：同意

97,870,48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代

表股份总数的

100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陈金山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和验证，认

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议案；

3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4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

董事

9

人，参加会议董事

9

人，董事谢超先生、独立董事尤昭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会议，分别委托董事徐迅先生、独立董事邓超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江端预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江端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

案》。

1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江端预

委 员 廖铁生、谢超、邓超、王琼瑶

2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少球

委 员 张少球、邓超、周富强

3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尤昭玲

委 员 邓超、张少球、谢超、江端预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邓超

委 员 尤昭玲、张少球、徐迅、江端预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王琼瑶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吕芳元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聘任谢爱维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刘建武先生、李伏君先生、谢爱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高管人员任期自聘任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邓超先生、张少球先生、尤昭玲女士对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用

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王琼瑶、吕芳元、刘建武、李伏君、谢爱维等五人任职

资格合法，聘用程序合法。

江端预先生、王琼瑶先生的个人简历已公告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吕芳元：男，

1963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1993

年进入千金药业，担任办公室

文秘，

1996

年起担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2002

年至

2005

年

6

月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

主席，兼办公室主任，

2005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刘建武：男，

1965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8

年进入千金

药业（原株洲中药厂），历任工艺员、制剂车间主任、科研所所长，

1998

年任公司质量部

经理，

2001

年至

2011

年

2

月任公司技术总监兼质量部经理。

2011

年

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

理。

李伏君：男，

1963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5

年进入千金药

业（原株洲中药厂）任车间工艺技术员，

1986

年至

1992

年任生产技术科科长，

1993

年至

2000

年任生产部经理，

2001

年至

2006

年任生产总监兼生产部经理，

2006

年至

2011

年

2

月

任生产总监兼工程指挥部指挥长。

2011

年

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谢爱维：男，

1968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1990

年进入株洲市面粉厂任会计；

1992

年任株洲市粮食局科员；

1997

年起历任株洲市金龙大酒店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总

经理，

2003

年进入千金药业，

2004

年起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助理，

2004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

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5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

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职工监事张顺利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选举张顺利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附：张顺利简历

张顺利：女，

1957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1979

年

-1993

年在株洲制药三厂

工作，历任中心化验室主任、质检副科长、全质办主任、厂长助理等；

1993

年进入千金药

业从事营销工作；

2001

年任财务总监助理；

2002

年任财务部经理；

2003

年至

2010

年任审

计部经理；

2005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

600677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1-032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沈阳蒲河新城地铁建设指挥部的拆迁通知， 公司之子公司沈阳航天新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沈阳新乐

"

）厂区部分地块处于该次拆迁范围。

2011

年

11

月

17

日，沈阳新乐与沈阳蒲河新城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签订了《城市房屋

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 现将有关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拆迁地块

本次沈阳新乐被拆迁地块位于沈阳道义经济开发区，建筑面积

5281.34

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面积

5978

平方米。

二、拆迁补偿金额

本次房屋拆迁补偿按货币方式进行，拆迁补偿款合计人民币

33,500,143

元。

三、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二十个工作日内， 沈阳蒲河新城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一次性支付沈阳

新乐全部拆迁补偿款。

四、房屋移交期限

2011

年

11

月

30

日前，沈阳新乐须搬迁腾空被拆迁房屋。

五、其它事项

本次拆迁事宜已经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20

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临

2010-020

号

公告

)

。

六、备查文件

1

、补偿安置协议书。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

2011－41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相关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参与竞买铜陵

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铜化集团

"

）在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挂牌转让

的土地使用权，竞得铜国用

(2011)

第

043319

号、铜国用

(2011)

第

043320

号两宗地的土地使

用权，并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与铜化集团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具体详见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11

月

10

日刊登的 《安纳达： 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公

告》。 现将取得土地使用权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1

年

11

月

15

日，通过铜陵市国土资源局办妥了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

公司在土地租赁期间，为使原为低洼地和废弃的湖泊达到

"

五通一平

"

的开发程度，

对上述一宗土地实施了土方回填、排水涵建设等工程，截止

2010

年

10

月份已累计投入

1,

576

万元。 根据公司与铜化集团签订的《土地开发费用补偿协议》，

2011

年

11

月

18

日，收到

铜化集团对公司前期投入土地开发补偿款

1576

万元， 该补偿款不会对当年经营业绩造

成影响。

至此，公司竞买土地使用权相关工作全部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3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设立杭州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相关决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300

万元在杭州设立全资子公司。 经工商部门核准后，子公司定名为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设立杭州步森

服饰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1

）。

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完成了全资子公司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的工商

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注册号为

33010200008283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全资子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

住所：上城区江城路

889

号

H8

、

I8

、

J8

、

K8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建军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服装、服饰、针织品。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